
《社区援助、恢复与赋权法案》

《CARE法案》

通常，法院会从符合资质的法律服务项目（简称
“QLSP”或“法律服务项目”）委派一名律师，
即法律援助，作为被申请人的代理人。如果法律
服务项目不同意代理，或者所在县域没有法律服
务项目，则将委派一名公设辩护人（公职律师）。
一经指派，法律服务项目律师与公设辩护人的职
能是相同的。被申请人也可以为自己选择律师以

及自费聘请一名私人律师。

谁可以担任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？
法院审查申请书并认定被申请人有资格参加
CARE程序后，会委派一名律师。

初步听证通知中将包含为被申请人指定的代理
律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该通知将由专人交予

被申请人并提供给指定的律师。

法院可应被申请人或法律顾问的要求更换法律
顾问。

《CARE法案》中的法律角色

《社区援助、恢复与赋权（CARE）法案》建立了一项新的民事法院程序。
1患有特定心理健康障碍并符合参与《CARE法案》程序的人群

。该程序的目的是通过CARE协议或CARE计划将这些人与广泛的服务与支持连接起来，
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求。本摘要提供了整个程序中具体法律角色的相关信息，包括代
表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、司法官员和申请人的法律代表。

何时委派法律顾问？

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

通过CARE程序，被申请人将免费获派一名律师
（也称为“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”）。以下信息
详细说明了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的身份、委派时
间和工作内容。

免责申明：地方法院可以采用自己的条例来委派
律师。

1 《加利福尼亚州福利与机构法典》（W&I Code）第5970-5987节

“被申请人”指申请书中被确定为有资格参与

CARE程序并通过服务和治疗受益的人。
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expandedbranch.xhtml?lawCode=WIC&division=5.&title=&part=8.&chapter=2.&article=&goUp=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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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（接上文）

司法官员——亦即“法官”——在CARE程序中
负责确保各方协同式开展法院程序。目的是鼓
励各方的参与及投入。

在整个CARE程序中，法官有如下职责：

• 在每次听证会上向被申请人宣读他们的权
利。

• 安排听证会并监督法院程序。

• 认定是否符合资格。

• 无偿为被申请人委派律师。

• 审查文件，包括申请书、报告、临床评估、
CARE计划/协议以及完成计划。

• 评估已提供或未提供哪些服务，并根据需

要发出指令来支持被申请者获得服务。

• 认定被申请人是否应该圆满退出CARE程序。

司法官员

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有哪些职责？

被申请人的法律顾问应代表被申请人处理与CARE程
序相关的所有事宜。他们的职责可能包括下列责任：

• 帮助被申请人配合县行为健康机构以及被申请
人的支持者（以实际情况为准），以获得行为
健康治疗。

• 在所有的法院程序中代表被申请人，包括对报
告和证词、出示证据、传唤证人和提交法庭文
件做出回应。

• 就CAREC程序、CARE协议与CARE计划向被申请人
提供咨询，包括与被申请人、其支持者（以实
际情况为准）和县行为健康机构协作。

• 代表被申请人出庭（如果被申请人选择不出庭

的话）。



《CARE法案》

法律语言及引用其他资源

《CARE法案》中的法律角色

法律的相关语言，包括法规条文的引用：

• 法律程序文件：

• 《福利与机构法典》第5977节

• 《福利与机构法典》第5977.1节

• 《福利与机构法典》第5977.2节

• 《福利与机构法典》第5977.3节

• 欲在线查看相关资料，请登录CARE-Act.org ：

o 《CARE法案》第201条：委托人《CARE
法案》办理流程与《CARE法案》

o 《申请人的CARE法案资源》

• 有关“CARE法案申请流程和申请表格”的更多
信息，请访问CalHHS网站上的“CARE法案申请
人”（CARE Act Petitioners）部分。

• 加州司法委员会规则与表格以及情况说明书

• 自助中心定位器

申请人的法律顾问

“申请人”指提交申请书请求法院考虑某人是

否有资格获得CARE服务并启动CARE程序的人。

申请人可以是县行为健康机构，也可以是认识被
申请人的其他个人，如家庭成员、室友或最近与
被申请人经常联系之人（如外联工作人员或急救
人员）。

县行为健康机构提交的申请书。

县行为健康机构不是必须要听从律师的建议，但
可以选择听取律师建议，不论申请书是由县行为
健康机构还是由其他有效的申请人提交。

被申请人熟识者提交的申请书。

家庭成员、室友、外联工作人员或其他符合条件
的个人都可以是申请人。申请人不是必须有律师
帮助提交申请书，但可以选择自费聘请律师。

自助中心可以为申请人提供指导，但法院和自助
中心不提供法律咨询。

在程序早期，县行为健康机构将取代原申请人。
若干原申请人仍允许继续出庭，他们可以聘请法

律顾问，但需要自行支付费用。

*所选超链接可能仅显示英文

https://care-act.org/
https://care-act.org/cpt-training/care-act-201-the-clients-journey-through-the-care-act/
https://care-act.org/library/petitioners/
https://www.chhs.ca.gov/care-act-petitioners/
https://www.chhs.ca.gov/care-act-petitioners/
https://www.courts.ca.gov/documents/CARE-Act-JC-Fact-Sheet-FINAL-3.20.23.pdf
https://selfhelp.courts.ca.gov/self-help/find-self-help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lawCode=WIC&sectionNum=5977.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lawCode=WIC&sectionNum=5977.1.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lawCode=WIC&sectionNum=5977.2.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lawCode=WIC&sectionNum=5977.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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